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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陈*源
	无
	无
	泉山管罚决字〔2025〕0002号
	违反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
	[bookmark: _GoBack]陈*源在未取得相关审核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在清源山风景名胜区洞后路*号后面的山林地（位于清源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区内）破坏植被、地形地貌。
	依据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	罚款
	1.处5000元人民币罚款；2.限期一个月内补植补种、恢复植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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